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之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金一文化”、“上市公司”、“公司”）

发布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

财务顾问，按照相关规定审慎核查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并依据核查

确认的相关事实，出具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所披露进展信息情况 

金一文化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5）。 

此后，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6 日、2018 年 3 月 13 日、2018 年 3 月 20 日、

2018 年 3 月 27 日、2018 年 4 月 3 日、2018 年 4 月 10 日、2018 年 4 月 17 日、

2018 年 4 月 24 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 

075）、《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0）、《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8）、《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4）、《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03）、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04）、《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110）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

11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

议案》并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8-147）。2018 年 5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59）。 

由于公司预计无法在停牌后 3 个月内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司拟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项议案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5 月 28 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2018 年 5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163）；2018 年 5 月 14 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66）。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所披露进展信息的真实性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积极推

进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1、公司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本次重组相关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对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开展了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工作； 

2、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与交易对

方就标的公司的收购进行沟通、协商并签署了意向书及补充协议，与相关各方就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内容进行了磋商。同时，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

求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提示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不确定性风险。 

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 

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各项工作，同时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深入了解标的公司经营

状况等相关事项。 

由于交易双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部分核心条款及交易细节进行了多次

讨论和沟通后，仍未能就交易的重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故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

成具体可行的方案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审慎考虑，交易双方友好协商，

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未与交易对方签署正式资产购买协议。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

签署的《关于购买股权意向书之终止协议》，除依据《意向书》约定的不因协议

终止而失效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之外，交易各方依据《意向书》项下的其他所有权

利与义务均立即终止，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交付，收购价款支付方式、各方的声

明与保证、禁止同业竞争、违约责任等；协议各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他方主张

《意向书》项下的权利，也不再承担《意向书》项下的义务。 



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金一文化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

间所披露的进展信息真实，公司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 

  




